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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实,投诉举报属实。
（一）关于“林和轩”饭店日间中餐餐饮污水通过暗管直排安昌河问题。经核实，“林和轩”现有的餐厨污水管道是接入市

政污水管网的，投诉举报不属实；
（二）关于“林和轩”夜晚烧烤油烟扰民严重问题。经核实，“林和轩”其烧烤设备具备环保产品认证证书，但由于夜间烧

烤的作业区在露天，产生的油烟可能会对附近居民的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投诉举报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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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高新区石
桥铺的“林和轩”饭店，
日间中餐餐饮污水通
过暗管直排安昌河；夜
晚烧烤油烟扰民严重，
希望核实处理。

本案由高新区党工委委员符峻烽牵头，区城管执法分局、区安全生产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
深入现场进行了调查处理。

调查核实后，高新区执法人员立即要求其负责人将烧烤设备迁入室内，不得露天作业，避免对周边居民造成影
响。同时将每天派执法人员加强巡查监管，确保夜间烧烤在室内作业。9月4日下午，城管执法人员走访了附近居民，
均表示受到“林和轩”饭店烧烤油烟的影响不大，并认可该处理方式。（巡查责任人：邓仁波，高新区城管执法分局一中
队队长；王飞，高新区城管执法分局一中队副中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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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安州区迎
新乡皇觉村 5 组、17 组
河边（本地人叫“干河
子”）的两家企业（银河
集 团 的 硫 酸 厂 和 砖
厂），硫酸厂散发刺鼻
气味；砖厂将磷渣堆放
于河边空地上，遮蔽不
严，担心浸出废水污染
河流。

（一）“硫酸厂散发刺鼻气味”的问题：四川省银河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硫酸分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硫酸）位于安州区秀水
镇新田村七组，主要产品为工业硫酸、试剂硫酸系列产品，该公司产生的废气主要来源于转化和干吸工段吸收不完全的
SO2尾气，有刺激性臭味，但现场核实该公司按照环评要求落实了废气处理设施，执法人员调阅公司近两年废气监测报告、
公司烟气在线监测数据以及区环境监测站监督性监测报告，该公司近两年无废气超标排放情况。群众反映属实。

（二）“砖厂将磷渣堆放于河边空地上，遮蔽不严，担心浸出废水污染河流”的问题：1.联合调查组对迎新乡皇觉村5组、
17组进行了现场核实，未发现有砖厂。2.经核实，群众信访反映的砖厂是路林公司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路林公司对磷石膏
采用绿色遮阳网进行全覆盖，面积约70000平方米，除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作业面部分未用防尘网覆盖，其他部分全部进
行了覆盖；3.前期区环境监测站对干河子断面水质进行了监测，监测报告显示干河子永河出境断面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表1（Ⅲ类）标准。综合调查情况，群众信访反映的砖厂不属实，但反映磷渣堆放于河边空地上属实，
遮蔽不严，担心浸出废水污染河流的情况不属实。

此案由安州区副区长任文治牵头，区监察局、区信访和群工局、区督查办、区环保局、区工信局、区水务局、秀水镇
人民政府和迎新乡人民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处理。

1．银河硫酸。一是于2017年9月3日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环境检测单位对硫酸分公司废气开展检测；二是加强日常
管理，长期坚持对环保设施的排查维护工作，落实专人负责，明确责任，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三是进
一步加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1）在硫酸分公司门口设置环境信息公示栏，定期对本单位环境监测信息进行公示；

（2）定期向新田村村委、迎新乡人民政府送达公司环境监测信息；（3）加大环境“开放日”频次，由每年一次增加至两次以
上，邀请周边村组群众代表、党员代表、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到公司参观环保治理情况，确保群众满意。

2.路林公司。一是长期坚持对磷石膏堆场的日常管理，安排专人对磷石膏堆场开展日常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确
保磷石膏堆场的环境安全；二是加快目前堆存磷石膏消化进度，目前正在建设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计划于2022底
对堆存的磷石膏处理完毕。（整改监察负责人：安州区环保局党组成员、污防股股长 张文刚）从开展工作以来，区相关
领导和部门多次深入现场，指导公司制定整改方案并监督公司进行整改。9月3日，联合调查组对公司周边部分村组
干部群众进行回访，通过走访座谈周边群众，群众对执法部门反应迅速、主动作为、公司整改措施扎实表示满意。

1.对银河硫酸总经
理张松柏、副总经理罗
顺德进行了约谈，对路
林公司环保负责人徐强
进行了约谈，提出了整
改要求。

2.在该信访举报案
件中，无失职行为，故无
追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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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松垭镇五道坪

“餐具清洗消毒部”无
任何手续经营，生产过
程中废水、污水未处理
直接乱排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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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反映问题属实。
一是对生产经营手续情况进行了核查，该公司于2012年5月登记注册，有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无餐具清洗，同时该公司

从业人员没有按规定办理健康证；
二是对废水、污水排放问题进行了核查，经查该公司清洗餐具产生的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周边沟渠内，没有进入

污水管网；
三是对企业停产整顿情况进行核查，经查该公司自8月22日后没有进行生产。

包案领导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戴顺贵同志召集区综合办（目督办）、区监察局、区住建局、区社发局、区社
管办、区工商分局、松垭镇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及松垭镇德政社区书记、主任到现场核查。

（一）要求企业继续停产整改。9月3日上午，包案领导戴顺贵同志在现场核查情况后，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
题会议，对群众投诉问题的处理工作进行安排，由于该企业在现有生产场所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达不到环保
要求，也不符合经开区产业规划，决定对其实施关停。但企业可以搬迁到符合经开区产业规划的地方，在建好标准的
生产厂房，达到环保要求以后方能生产。在搬迁过程中，区住建局、社发局、松垭镇政府等相关部门应予以协助。9月4
日经开区下发《关于落实松垭镇五道坪餐具清洗消毒部无任何手续经营，生产过程中废水、污水未处理直接乱排乱放
问题问题整改工作责任分工的通知》（绵经环督办〔2017〕135号），明确了区住建局、区社发局、区工商局、松垭镇人民
政府的各自职责，要求各单位密切配合，按各自职责继续认真开展整治工作。

（二）加强实地巡查。按照工作安排进行不定时巡查，重点是社区组织人员做好夜间清洗情况的巡查，松垭镇人民
政府组织人员开展了不定时的实地巡查，保证每天巡查不少于1次。截至9月5日，松垭镇共开展实地巡查13次，未发
现企业擅自生产现象。

（三）做好后续管理。一是加强对类似企业及从业人员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广播、宣传资料、LED屏等方
式对居民、从业人员广泛开展环境卫生保护的宣传教育，引导提升环境质量；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杜绝类似问题再发
生，同时联系市疾控中心加大对同类企业产品卫生监测力度。二是加强监管执法力度，定期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
治，依法取缔无证经营，杜绝超范围经营情况发生，对不符合卫生环保规范的经营商户依法查处。

群众反映的“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松垭镇五道坪餐具清洗消毒部无任何手续经营，生产过程中废水、污水未处
理直接乱排乱放问题”问题于9月5日全面整改结束。9月5日下午区社发局、区住建局、区工商局、松垭镇等单位，邀
请群众代表就“绵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松垭镇五道坪餐具清洗消毒部无任何手续经营，生产过程中废水、污水未处理
直接乱排乱放”问题进行了现场回访，群众代表对信访反映问题的整改情况均表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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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游仙区一
环路东段99号“恒信花
园”8 幢一楼的“宽板
凳中餐店”油烟、噪声
扰 民 ，且 在 小 区 内 私
自 搭 建 了 一 个 厕 所 ，
希望整治。

“宽板凳小厨房”全名为绵阳市游仙区谢氏宽板凳小厨房，位于一环路东段99号恒信花园8幢1-6号，经营者谢勇，经
营种类为：中餐制售、茶水服务。

经查，该店设置油烟处理设备和油烟排放管道，油烟举报不属实；宽板凳小厨房的油烟排放管道设置有隔音棉，抽油
烟机上部设置有隔音板，噪音举报不属实；恒信花园内设置有一个厕所，是违法建筑物，举报属实。

游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明东为包案领导，组织区城管执法分局、富乐街道办联合调查处理。
（一）现场督办整改。一是到现场开展噪音检测。9月3日上午及晚上10时，分别到宽板凳餐馆紧临的金税小区院墙的

3楼住户家中、宽板凳餐馆所在小区恒信花园8幢5单元302、602号住户家中进行现场实测。经测定，昼间夜间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中居住、商业、工业混杂区噪声值2类标准，未超过规定标准。二是现场封闭小区内搭
建的厕所。经现场核查：该厕所位于宽板凳餐馆与金税小区间紧靠院墙处，已关闭和停止使用；但该厕所处围墙底部已出
现明显裂痕，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如果仅单独拆除厕所，围墙有垮塌的危险。区城管执法分局立即要求社区封闭厕所，并
张贴警示标志，防止出现安全隐患。三是现场督查督办。游仙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张明东到现场督查宽板凳小厨房的整治
情况，并要求相关部门针对检查的问题立即封闭小区内搭建的厕所。

（二）强化工作措施。一是加强督促整改，落实区城管执法分局将调查情况通报区住建局、富乐街道办事处。富乐
街道办负责于2017年10月中旬前组织实施围墙加固及厕所拆除工作。二是强化工作落实。9月5日上午，经区城管执
法分局现场核查，富乐街道办事处所属李杜祠社区已封闭该厕所，并张贴警示标志，提醒群众注意安全。

回访情况：调查组对宽板凳小厨房周边社区的居民进行回访，5位居民代表对整改情况和后期整改措施十分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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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三台县永
明镇六组、八组砂场，
经上次反映后，市县
相关部门勒令其停产
接受调查，但该厂并
未停产，而在夜间经
营销售砂石，在洗砂
过程中添加水银（汞）
作为辅助材料，产生
的废水、污水未经处
理直排。

来信反映的砂场是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群众来信投诉案件（编号：信 20170825234）中的赵怀双砂场（绵水〔2017〕
87 号文已报告处理情况）。

经调查，赵怀双砂场在被责令停产并断电后多次擅自接电生产属实；产生的废水、污水未经处理直排涪江属实。
（一）关于群众反映“砂场未停产在夜间生产销售砂石”的问题属实。2017年8月11日，三台县水务局已要求赵怀双砂

场停产，三台县发展和改革局对其实施了停电。2017年9月3日市、县调查组在现场检查时发现，赵怀双砂场变压器和部
分电机温度较高。经调查，赵怀双砂场在8月11日至9月3日期间有夜间生产作业和销售砂石情况。赵怀双砂场停电后分
别于8月26日前、8月31日前、9月3日前三次擅自接线用电进行生产,期间共用电10886度。三台县发展和改革局分别于8
月26日、8月31日、9月3日停止供电，并进行了相关技术处理,并于2017年9月6日对赵怀双砂石场立案。

（二）关于群众反映“洗砂过程中添加水银（汞）作为辅助材料”的问题不属实。根据 2017 年 9 月 3 日绵阳市环境监
测中心站对赵怀双砂场洗砂沉淀池和涪江支流矮子桥泄洪道取、排水口的水质进行取样检测，汞含量均小于标准限
值，也未发现赵怀双砂场在洗沙过程中添加汞情况。

（三）关于群众反映“产生的废水、污水未经处理直排”的问题属实。赵怀双在生产期间产生的废水、污水直接排入了涪江。"

绵阳市水务局总工程师叶明生作为包案领导，带领河道管理科、防汛办相关人员，会同三台县人民政府、县
目督办、水务、环保、发改、永明镇政府等部门联合调查。

（一）“砂场未停产在夜间生产销售砂石”的问题。三台县发展和改革局于9月3日再次责成花园供电所对其
从技术上进行隔断过桥线处理，完成强制停电，并于9月6日决定立案查处。赵怀双砂场在本次举报前已开始清
理、处理砂场内废弃、闲置设备。在三台县调查组的监督下，于2017年9月5日开始拆除动力设备和砂石加工设
备。三台县水务局负责监督赵怀双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规定在2017年9月8日前拆除砂石加工设备及工棚，
否则由三台县水务局依法强拆；责令其在2017年12月30日前将砂石料搬离河道，恢复河道行洪。（责任单位：三
台县水务局 责任人：三台县水务局总工程师汤武辉）

（二）“产生的废水、污水未经处理直排”的问题。目前砂场已不再具备生产加工能力，不会继续产生废水、污
水。前期环境影响问题已由三台县环境保护局立案调查。由永明镇人民政府责令赵怀双对场地环境进行整改，在
制砂场、洗砂场和砂石原料搬离后对场地进行平整，整治环境，防止废污水排入涪江。（责任单位：三台县永明镇
人民政府 责任人：三台县永明镇镇长王俊）

本次来信反映该砂
场的问题与 8 月 25 日的
投 诉 件（ 编 号 ：信
20170825234 号）重复，
已完成问责程序。本次
来信反映该砂场的问题
目前不涉及对国家公职
人员进行问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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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安州区花荄
镇罗林村 5 组的绵阳勇
刚洁净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未取得环评验收手
续，仍在营业，没有污水
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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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州区副区长王小龙同志带领联合调查组到现场调查，经调查核实，群众反映问题属实。
（一）关于群众反映“没有环评手续，仍在营业”问题。经联合调查组到现场核实，绵阳勇刚洁净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未取得环评许可手续，且检查时该公司仍在继续洗涤业务。举报属实。
（二）关于群众反映“没有污水处理设施”问题。
经联合调查组现场核实，绵阳勇刚洁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有0.75吨燃煤锅炉一台，废气经自制水洗装置处

理后排放；烟气清洗废水和生活废水、洗衣废水混合经简易沉淀池处理后排入周边沟渠。现场检查还发现该公司
少量燃煤（约0.5吨）随意露天堆放，无棚无地面防渗等设施设备。举报属实。

包案领导：安州区副区长王小龙，责任单位：安州区食药工质局。针对信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区政府责成联合调查
组成员单位开展调查处理。

（一）责令停产，采取强制断电措施。安州区环保局依法函告区工信局及时安排区电力部门已对绵阳勇刚洁净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实施强制断电措施。

（二）依法查处企业环保违法行为。安州区环保局《关于责令绵阳勇刚洁净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立即停产整改的通知》要
求该公司立即停产整改：一是立即开展燃煤锅炉淘汰工作。二是完善废水、废气治理设施，确保废水、废气达标排放。三是
禁止夜间生产，防止噪音扰民。四是立即对露天堆放的少量燃煤进行清理或覆盖。五是尽快完善环保相关手续。

（三）整改措施。该公司针对存在的问题和环保部门的责令停产整改要求，明确了整改的具体事项和完成的时间节
点。一是针对没有环评手续的整改意见。该公司立即补办环保相关手续，计划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二是淘汰该公
司现有燃煤锅炉，更换清洁能源锅炉，在2017年10月31日前完成。三是针对没有污水处理设施问题的整改意见，该公
司立即扩大废水沉淀池容量，并对废水进行有效处理，保证废水达标排放，并在2017年12月31日完成。（责任人：安州
区食药工质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谢忠彦）

回访：安州区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周边5户群众进行入户调查，通过走访座谈周边群众，群众对执法部门反应迅
速、主动作为、企业整改措施扎实表示满意。

责成花荄镇党委对
花荄镇罗林村5组组长马
跃开口头批评教育。责成
区环保局党组对区环保
局污防股工作人员赵珊
同志批评教育处理。责成
区食药工质局党委对区
食药工质局特监股管理
人员贾金波同志进行批
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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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高新区吉翔
洗涤厂长期违法从事酒
店布料洗涤，环保设施
不健全，严重影响环境。

其
他

绵
阳

否

经联合调查组对全区范围进行核查，未发现名为吉翔洗涤厂的企业，而在永兴镇发现了名为洁翔洗涤厂的
企业与投诉企业名称相似。2017年9月4日下午3时，联合调查组到现场进行调查核实。通过现场检查，洁翔洗涤
厂办有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并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进行了备案（备案号：20175107000300000043），
使用天然气作燃料，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洗涤废水经厂内污水管网流入厂外城市污水管网收集
井。经高新区市政管理人员核实，该收集管网实为城市污水管网，污水随污水管网排入污水处理厂。

2017年9月6日，市问题督办组第三组、区住建（环保）局、永兴镇再次前往现场核实认定相关情况，并取样进
行检测，共检测了PH值、化学需氧量、总磷、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四个指标，根据检测报告（绵环监字（2017）第280
号）显示，该洗涤厂废水4个指标均达到污水排放综合标准（GB8978-1996 三级）。故投诉人举报不属实。

本案由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吉东牵头，区经济发展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永兴镇等单位参与的联合调查组，深入
现场进行了调查核实。

（一）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由区经发局和永兴镇负责，将环保相关政策向辖区企业及群众宣传讲解，引导企业及群
众自觉遵守环保规定，做到合法合规经营。（责任单位：永兴镇；责任人：杨峻鉴，永兴镇党委委员）

（二）加强环境卫生监管。要求该公司工作人员做好厂区卫生清理工作，保持厂区环境整洁。同时，永兴镇将持续加
强对洁翔洗涤厂环境卫生的监管。（责任单位：永兴镇；责任人：杨峻鉴，永兴镇党委委员）

无

是否
属实

绵
阳

污染
类型

行政
区域

处理和整改情况
2017年 9 月9日

一、关于“涪城区红星村‘华润啤酒有限公司’，生产废水直排天翁堰”问题，由市环保局党组成员、市环境监察执法
支队支队长薛凛负责该案的调查，针对该情况，执法人员立即责令企业进行整改。经9月4日现场检查，该公司已将该
处洗手废水接入管道，完成整改任务。调查人员对当地村组进行了走访，未发现该企业有违法排污行为。

二、关于“红星街25号居民小区新2栋8楼顶层住户，占用楼顶平台饲养家禽（鸡鸭兔共计几十只），臭味刺鼻”问
题，由市城管执法支队专职副支队长吴明见担任包案领导，市城管执法支队牵头，迅速组织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违规饲
养家禽处理整改情况，9月3日，与当事人陈建现场沟通，并对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责令其限期清理违规饲养物，恢复
原貌（《责令改正通知书》（绵城管责通字〔2017〕0101155 号））。陈建表示将全力配合，尽快将家禽及笼舍搬离。当日 17
时，陈建已将饲养的鸡鸭兔等家禽全部处理完毕。9月4日，饲养家禽的笼舍已拆除整改完毕，家禽粪便已清扫、收集并
转运，整改完成。经走访，周边群众均表示满意。

无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绵阳市涪城区红星
村“ 华 润 啤 酒 有 限 公
司”，生产废水直排天翁
堰；另反映红星街 25 号
居民小区新 2 栋 8 楼顶
层住户，占用楼顶平台
饲养家禽（鸡鸭兔共计
几十只），臭味刺鼻。

1 20170902
007

本案由市环保局、市城管局分别针对相关问题查处。
一、关于“涪城区红星村‘华润啤酒有限公司’，生产废水直排煮鹤堰”问题，检查发现，华润雪花啤酒（绵阳）有限责任公司

仓储部户外劳务用工洗手池废水直接排入流经该厂区的天翁堰内，群众反映的情况属实。该公司其他生产废水进入塔子坝污
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并按照公司用水量向塔子坝污水处理厂缴纳污水处理费。绵阳塔子坝污水处理厂为我市重点监管的国控
企业，安装有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并与环保部门联网运行。9月5日，绵阳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对绵阳塔子坝污水处理厂进行了
采样监测，其外排污水达到《啤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绵环监字〔2017〕第277号）。

二、关于“红星街 25 号居民小区新 2 栋 8 楼顶层住户，占用楼顶平台饲养家禽（鸡鸭兔共计几十只），臭味刺鼻”问
题，9月3日10时，市城管局前往红星街25号居民小区现场核查。该小区新2栋8楼住户陈建在楼顶平台饲养鸡11只、鸭5只、
兔子5只。举报属实。

序
号

调查核实情况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绵阳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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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三台县刘营
镇未按乡镇要求修建垃
圾收集池，导致生活、建
筑垃圾随意丢弃，污染
环境。

垃
圾

绵
阳 是

三台县目督办、县环保局、县城管执法局、县群工局到现场调查情况。经调查，刘营镇场镇人口密集，临时垃圾中转站
距场镇300米。为解决村组垃圾收集问题，该镇在每个村组修建了垃圾池，落实专职保洁员进行清扫保洁；绵三路、刘前路
主要干道也建有垃圾池、垃圾房，定期将垃圾运至垃圾中转场。但存在场镇及周边垃圾桶设置数量较少、收集点分布不合
理、清扫保洁不及时等问题，农行刘营营业所、刘营农商银行等区域存在生活及少量建筑垃圾乱堆乱扔现象，影响了场镇
环境卫生。群众举报属实。

该案由三台县政府党组成员、公安局党委书记高健包案。责任部门为三台县目督办、县环保局、县城管执法局、县
群工局，刘营镇党委政府配合。县调查组会同刘营镇党委政府立即制定整改方案，实施整改。

1.由刘营镇人民政府采购32个垃圾桶，进行合理安放。已于9月4日整改完成。
2.由刘营镇人民政府建立完善清扫保洁和场镇周围环境秩序整治长效机制，做到日产日清。增设场镇清洁工和保

洁员，专人分段对场镇进行清扫；调整保洁员垃圾收集时间和频率，除正常保洁外，每天9时、14时、19时再集中收集居
民家中生活垃圾并分类处理；定期对垃圾池、垃圾桶喷洒药物，控制及消除蚊蝇；对场镇周边定时巡查、治理。（责任单
位：刘营镇人民政府，责任人：副镇长王艾君，整改时限：长期坚持）

对刘营场镇各街道及周边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回访，群众对整改情况表示满意。

鉴于刘营镇分管副镇
长王艾君、环保办主任刘
利现责任落实不到位，环
卫所所长胡万泉对场镇垃
圾监管不力、对群众宣传
解释不到位，按照有关规
定和干部管理权限，由刘
营镇党委对王艾君进行约
谈，由刘营镇纪委对刘利
现、胡万全进行批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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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安州区黄土
镇柴育村 8 组刘立清无
证饲养千余只水禽，粪
便、死鸭随意堆放发出
恶臭，影响居民生活。

大
气

绵
阳 是

绵阳市安州区黄土镇柴育村刘立清蛋鸭养殖区域面积约800平方米。按照《绵阳市安州区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
适养区划定方案（2017年）》，该养殖户处于畜禽养殖适养区，养殖户周边有3户农户。安州区副区长刘云相、陈意带领联合
调查组，经现场查看和初步检查认定，信访群众反映情况属实。

（一）关于“绵阳市安州区黄土镇柴育村8组刘立清无证饲养千余只水禽”问题。通过对黄土镇柴育村8组刘立清蛋鸭
养殖情况进行调查，养殖户现养殖蛋鸭900羽左右（常年养殖500羽左右），情况属实。但该养鸭场未达到规模化养殖场标
准，不需要办理环保、养殖等相关手续。举报属实。

（二）关于“粪便、死鸭随意堆放”问题。经现场核实，该养殖场蛋鸭养殖垫层废料定期清运，运动场粪污按时清理，清理
后均全部还田，残留污水进入沼气池；对死鸭，养殖户采用深埋方式处理；走访检查中没有发现随意堆放粪便、死鸭的行为
和痕迹。举报不属实。

（三）关于“发出恶臭”问题。经现场调查，该蛋鸭养殖场周边及场内环境条件较差，近期补栏后圈舍养殖密度较大，确
有一定臭气。举报属实。

包案领导：安州区副区长刘云相，责任单位：安州区环保局。
（一）区环保局下达整改通知书，安州区环保局下达了《立即整改通知书》
（二）农业局制定整改技术方案，针对该养殖场存在的问题，区农业局制定了《黄土镇柴育村8组刘立清蛋鸭养殖

场整改技术方案》：1.要求蛋鸭存栏量控制在700羽以内，同时缩减蛋鸭运动场。2.按时清运粪污，完善养殖场内外环境
整治。（整改负责人：区农业局畜牧业发展股股长，杨言富）

回访：安州区联合调查组对该养殖场周边部分村组干部、群众进行回访，群众对执法监管部门反应迅速、主动作
为、养殖业主整改措施扎实表示满意。

无


